
商家花20万请艺人带货 2个月才卖出1万元
是否履行 “对赌协议”？ 双方对簿公堂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去年 10 月， 一

场大火烧了松江区的一栋建造

面积 2211 平方米的厂房。 厂

房所有人将承租方告上法庭，

要求其赔偿该幢厂房拆除费、

垃圾清运费、 重建厂房的设计

及审批费、 空置费用等相关损

失。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围绕火灾

的具体责任、 怎么赔偿， 双方

在法庭上你来我往。

被告代理人首先亮出了己

方的观点， 在回应原告的诉讼

请求发表意见时， 他表示， 这

栋厂房建造至今已有 17 年的

历史， 内部的电线设备使用年

限比较长， 17 年来也没有进

行相应的更换， 去年年中， 厂

房就曾经发生过配电器故障引

起的火灾。 因此， 被告认为，

火灾发生以及火灾损失扩大，

原告方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原告方对此予以了强烈的

反驳， 原告代理人出示了一份

经消防部门认定的火灾原因认

定书， 认定书上说明起火的原

因是厂房内加工设备电器线路故

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并扩大成灾，

“这个可以证明我们对于火灾的

发生和火灾的损失没有任何过

错。” 原告代理人同时出示了一

份租赁合同， 被告在承租这幢厂

房后将其再转租给另一公司， 第

三方公司在厂房内存放了大量货

物， 这也表明被告不仅擅自转

租， 也将房屋的用途从约定的生

产办公变成了仓库。

案件的另一个争议焦点是涉

案厂房的重建是否必要， 假如确

有必要重建， 损失费用如何厘

清。 原被告关于起火厂房的租赁

合同在 2021 年 12 月就已经到

期。 原告在诉请中请求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该幢厂房拆除费、 垃圾

清运费、 重建厂房的设计及审批

费、 空置费用等相关损失。 被告

代理人表示， 修复费用应由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 在考虑双方的过

错责任后进行分配。 对于原告主

张的重建费用， 被告代理人认为

需要考虑该厂房原建筑物的使用

年限， 因此在计算方式上， 应减

去相关已经使用部分的价值。

“被告明确一下， 是否不认

可厂房有重建的必要还是认可重

建并以此为基础衡量损失的大

小？” 面对法官的这一质疑， 被

告代理人回应称， 重建与否不应

该双方主观判断。 对于被告代理

人提出的这一主张， 法官表示，

厂房是否有修复的可能以及如何

修复需经鉴定机构确认。 原被告

双方均表示同意。

空置费用则需综合考量空置

期限和租金标准。 原告提出标准

应在原来租金基础上上浮 1.1

倍， 被告要求按照原租金标准来

计算。 期限方面， 原告主张在被

告将所有损失费用付清后开始计

算， 再留有 12 个月的重建期。

被告则认为这需要原被告再进行

沟通后方能确定， 正常重建时间

应该在 6个月左右。

由于本案还有事实需要通过

后续的鉴定进行查明， 法庭并未

当庭作出判决。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沈欢欢

本报讯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

不应该动手砸伤他……” 法庭上， 被

告人周某某声泪俱下， 甚至一时间情

绪失控， 对自己因一时生气动手砸伤

女婿吴先生之事后悔不已， 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 被告人周某某缘何要用榔

头砸伤女婿吴先生？

故事要从去年 4月中旬说起。 吴

先生与妻子因闹离婚分居， 妻子将离

婚之事告诉了其母周某某， 周某某虽

然有点生气但还是极力劝和。 但当其

女儿告诉周某某“我怀疑他在网上散

布我的裸照和诋毁我的言论” 后， 周

某某非常生气， 立场也从原本的劝和

变成了劝分， 并且去找了女婿吴先生

理论， 但是以无果告终。

一周后， 吴先生接到妻子电话，

让其去妻子家一起给儿子操作幼升小

网上报名的事情。 夫妻间虽然存在矛

盾闹离婚， 但孩子是无辜的， 吴先生

答应下来， 下班后去了妻子家中。

周某某看到女婿吴先生来到家

中， 原本压抑的怒火瞬间升腾， 于是

随手从家中工具箱里拿起榔头走到吴

先生身后砸向他的头部。 吴先生顿觉

不对， 立刻转身一看， 下意识用手护

住头部， 但丈母娘依旧没收手， 继续

往下砸。 这一幕吓坏了正在客厅玩耍

的孩子， 妻子为了先顾及孩子， 并未

来得及去阻止母亲周某某。

混乱中丈母娘周某某不仅砸伤了

女婿吴先生的头部， 还砸伤了吴先生

的手， 害怕不已的吴先生立即仓皇逃

出。 事后， 丈母娘周某某主动投案自

首。 到案后， 周某某如实交代了犯罪

事实， 自愿认罪认罚并取得了被害人

谅解。

经鉴定， 被害人吴先生被人砸伤

致头皮裂创、 右手背皮肤划伤， 已构

成轻伤二级。

承办检察官表示， 周某某使用铁

质榔头打伤被害人吴先生， 其行为已

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234

条之规定， 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嘉定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

周某某提起公诉。 今年 1 月 13 日，

该案开庭审理， 被告人周某某在法庭

上再次忏悔， 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

最终， 经法院审判， 判处被告人

周某某有期徒刑 8个月， 缓刑 1年。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我方向被告支付了 20

万元请艺人‘带货’， 可 2 个

月才卖出 1万块出头的实际成

交额……” 日前， 某贸易有限

公司诉北京某娱乐有限公司的

一起合同纠纷案在黄浦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原告要求被告

认清“对赌协议”， “愿赌服

输”； 被告则大叹苦经， 表示

投入了高昂成本开展宣传策

划， 还组织过“刷单”， 更声

称是在签约中被原告诱导， 才

签下有“对赌” 性质的合约。

延长合同 、“刷单 ”

都救不了惨淡销量

“说白了， 这就是一场对

赌协议。” 原告席上， 代理律

师明确道。 据她提供的证据显

示， 原被告双方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签订了合同， 期限为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 由被

告公司旗下艺人张某在其个人

新浪微博主页推广原告公司的

个人护理产品， 原告也有权使

用张某的形象用于店铺广告。

合约期内， 主推产品需达到

10 万元实际成交额， 否则被

告需退还相应费用。 5 月 6

日， 原告向被告支付了 20 万

元服务费用。

“然而 1个月过去了， 实

际成交额并不理想。” 原告代

理人提供证据显示， 双方决定

将合同延长至 7月份， 艺人张

某也在合同延期后， 再度于其

个人新浪微博发布相关产品推

广内容。

合同延期， 2 个月的摇旗呐

喊， 可最终还是宣告失败。 原告

将合约期内相关淘宝店铺的后台

数据全程录屏并公证， 显示实际

成交额仅 1.1 万元， 距离 10 万

元目标成交额相去甚远。 据此，

原告要求被告根据合约退还相应

费用， 但被告并未退还。 因此原

告诉请被告赔偿 17 万余元及相

应逾期利息， 并支付诉讼费和公

证费。

“根据我们对合同的理解，

是如果产品卖不到 10 万元， 要

向原告补足缺口。” 被告代理人

在质证时表示， 被告愿意退还原

告合作费用 8万元， 但不认可逾

期利息、 公证费和诉讼费。 她指

出： “我们曾请专人去‘刷单’，

据我们自己统计应该是买了 2 万

元左右的商品， 因此需要核实原

被告双方手上的销量证据是否统

一。”

对于被告的质证， 原告表

示： “被告所谓的‘刷单’ 行

为， 后续还包含了许多退款操

作。 而我们收集并公证的 1.1 万

元实际成交额证据， 是权威的淘

宝后台数据。”

不认“对赌”结果，是

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被告代理人还表示， 被告认

为在 20 万元服务费用中， 10 万

元应是公司应得的劳务费。 “我

们为本次‘带货’， 采取了积极

的平面拍摄策划并制作了直播计

划， 提供了 2次艺人新浪微博宣

传和 1 次直播‘带货’， 经我方

测算这些成本价值 6 万元。 此

外， 原告在合同期结束后， 仍在

继续使用我们艺人的形象， 目前

淘宝网仍能看到相关有效链接。”

对此， 原告代理人反驳：

“本案争议焦点应是双方合同中

有关未满足实际成交额情况下的

退款条约， 也就是被告是否要承

担‘对赌协议’ 的后果。 同时，

被告也无法证明其花费了 6 万元

成本， 所谓的‘直播带货’ 甚至

不是双方合同约定的， 只是被告

公司为旗下艺人开展直播活动

中， 顺便出现的一个桥段。” 此

外关于超期使用被告旗下艺人形

象的问题， 原告代理人表示：

“该平面形象是在合约期内拍摄

的， 合约只规定了我们不得在合

约期外重新发布相关内容， 并未

规定我方在合约期满后， 需撤下

内容的义务。”

庭审的最后， 原被告双方围

绕退款金额的计算重申了各自主

张。 被告代理人表示： “虽然合

约中载明了相应退款计算公式，

但我方在原告的诱导下， 对退款

的理解一直是只需在销售额的基

础上补足到 10万元。”

“被告的观点违反了诚实信

用原则。” 原告强调， 关于双方

对合同的确认， 有微信聊天可证

明， 更显示被告走过法务审核流

程， 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误解。

“此外， 本案中退款本身并不是

被告对违约责任的承担， 而是对

合同约定的履行。 当被告拒绝履

行退款约定时， 我方才决定适用

索赔， 以赔偿其占用我方资金和

维权成本造成的损失。”

本案未当庭作出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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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异后 爸爸为何漠视女儿？
长宁法院发出上海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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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赵杨杨

父母离异， 爸爸望女成凤对女儿

实行“棍棒教育”， 母亲诉至法院要

回女儿的抚养权。 此后， 爸爸却对女

儿不闻不问。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

就审结后回访的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

纷案件， 针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

年子女的父亲， 疏于联系关心女儿、

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等监护失职行为，

发出了 《家庭教育指导令》， 责令对

其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据悉， 这是自

《家庭教育促进法》 今年 1 月 1 日施

行以来， 上海市发出的首份 《家庭教

育指导令》。

父母离异

女儿随谁共同生活？

廖某某与宗某某因夫妻感情破

裂， 于 2017 年 8 月经长宁法院调解

离婚， 离婚时双方约定女儿宗某随父

宗某某共同生活。

2020 年 5 月， 廖某某以宗某某

在抚养女儿期间， 对女儿实施严重家

暴行为， 不利于女儿身心健康为由诉

至法院， 请求判令将女儿变更为随其

共同生活。 庭审中， 父亲自述因其望

女成凤心切， 对女儿学习要求严格，

情急之下才对女儿实行了“棍棒教

育”， 事后也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悔恨

不已。 年满 8周岁的女儿本人也到庭

表示其不愿继续随父亲共同生活。

2020 年 6 月， 在承办法官徐叶

芳的主持调解下， 宗某的父母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 女儿宗某随母亲廖某某

共同生活， 父亲宗某某定期支付女儿

抚养费。 宗某某亦表示不主张对女儿

的探望权。

判后回访

父亲缘何漠视女儿？

在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审结

后， 徐叶芳法官仍关心着宗某的学习

生活和身体状况， 定期对该案进行判

后回访。 法官在回访调查中得知， 宗

某某虽能按时支付女儿抚养费， 但未

与女儿沟通联系， 不主动探望女儿、

关心女儿的生活学习， 甚至在女儿主

动联系时亦不回复信息。 于是法官主

动找到宗某某了解情况， 宗某某解释

道： 自己对女儿跟随母亲生活已心灰

意冷， 所以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 不

愿去探望女儿。 但他确有回复女儿的

信息， 只是女儿有时会被前妻当作谈

判的“工具”， 其不想让女儿卷入其

与前妻的矛盾中， 所以才未回复女

儿。 “作为父亲， 我的心里一直有女

儿， 只是在默默关爱她。”

法官告诫宗某某， 尽管他有自己

的理由与苦衷， 但他对女儿的漠视在

客观上伤害了女儿对亲子关系的情感

需求， 使其感受不到来自父亲的爱和

温暖， 给幼小心灵造成了负面影响，

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

新法施行

何以家庭教育指导？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

《家庭教育促进法》， 通过专门立法将

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从

法律层面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

徐叶芳法官认为， 为了保护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对于宗某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

监护失职行为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引

导其积极正确履行监护职责， 强化监

护意识， 做好家庭教育。 她决定以新

法施行为契机， 依照 《家庭教育促进

法》 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向宗某某发

出 《家庭教育指导令》， 对其进行家

庭教育指导， 督促其承担家庭教育责

任， 引导其积极履行监护职责， 正确

行使对女儿的探望权， 主动增进与女

儿的沟通联系和情感交流， 关心、 关

注女儿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

宗某某在收到家庭教育指导令

后， 表示自己将按照指导令的要求，

主动改善与女儿的沟通交流， 真正承

担好父亲的职责。

小夫妻闹离婚

丈母娘生气砸伤女婿获刑

租用厂房起火 到底谁的责任？

尚有事实需后续鉴定查明 法庭未当庭宣判


